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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作为青

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神科技”、“发行人”或“公司”）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办公与研发需求，雷神科技已购置云谷二期 5 号楼 13 至

15 层作为新办公场所及研发测试中心场地。目前，该场地已进入装修及测试中

心建设阶段。公司通过招标方式分别遴选了办公楼装修及测试中心建设的合作单

位，其中青岛沃棣家居有限公司中标雷神科技新办公楼部分精装修工程；卡奥斯

工业智能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中标雷神科技测试中心建设工程，提供独家、

定制化的集成设计服务，主导工程实施全过程。 

（二）决策与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依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黄湘云、贾中升、徐娜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联交

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议案涉及的新办公场所装修及研发测试中心建设是基

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定价遵循市场化交易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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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青岛沃棣家居有限公司 

名称：青岛沃棣家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汾河路 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徐军 

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 元 

实缴资本：10,000,000 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家具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居用品制造；工业

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办公设备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电子产品

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专业设计服务；网

络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家用电器销售；市场

营销策划；广告制作；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家具

零配件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

家用电器研发；企业管理咨询；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家用纺织制成品制

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家具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

家用电器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办公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设备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灯具销售；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安全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五金

产品制造；日用木制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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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尔集团公司 

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4,074,948.70 

净资产 38,829,979.48 

营业收入 179,757,047.91 

净利润 4,832,519.63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 

名称：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岷山路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陈录城 

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0 元 

实缴资本：100,000,000 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

发；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

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大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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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机械设备研发；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

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物业管理；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教育咨询服务（不

含教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尔集团公司 

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8,395,346.93 

净资产 58,992,475.28 

营业收入 190,928,665.55 

净利润 8,579,613.45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新办公及研发测试中心场所装修及建设项目，通过招标方式分别遴选了

办公楼装修及测试中心建设的合作单位，其中青岛沃棣家居有限公司中标雷神科

技新办公楼部分精装修工程；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中标雷神

科技测试中心建设工程，提供独家、定制化的集成设计服务，主导工程实施全过

程。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实际需求选择确认，基于公平、自愿原则，具备真

实、合理的商业背景，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

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

害雷神科技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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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

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不存在关联方要求和接受公司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

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

允性，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 

甲方：青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沃棣家居有限公司 

1.工程概况 

1.1 工程名称：【雷神科技总部办公楼精装修项目】装修工程，包 2

（LSKJ2025002-2）：雷神科技新办公楼 14-15 层精装修工程。 

1.2 工程地点：崂山区海尔路 1 号丁 5 号楼 

1.3 工程内容：详见工程招投标文件  

1.4 承包范围：工程招投标文件所涵盖的全部内容  

1.5 承包方式（甲方是否提供材料和设备）：包工包料 

2.最高限价 

本合同最高限价为 3,380,00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叁佰叁拾捌万元整。以上

金额如有不符，应以大写金额为准。其中，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五为工程保修金,工

程保修期满后乙方向甲方提交合格发票、甲方对工程质量的书面确认后一次性无

息付清。 

（二）雷神实验室设备采购合同 

甲方：青岛雷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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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可依本合同向乙方购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乙方应依本合同向甲方提

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并提供安装等服务。本合同的附件均为本合同的一部分。

乙方若对本合同的任何条款修改、替代或删除，必须经甲方事前书面同意方为有

效。 

第一条、买卖标的 

1.1 乙方应依本合同及附件的约定出售并向甲方移转机器、设备（以下简称

“货物”）。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单价、总价以及交货期等见附件一。 

1.2 除甲方另有要求外，货物的规格、配件、随附部件及其它要求，依乙方

所提供而经甲方所同意的说明书、规格书、维修手册、乙方人员陈述及其它文件

为标准。 

1.3 乙方应于 1.1 条所述交货期内在甲方指定场所或附件一中所列场地交付

货物和相关文件资料。 

1.4 乙方应于本合同附件一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货物的交付、安装与调试。 

1.5 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本合同所述货物的总货款，包括货物的成本、利

润、运费、包装费、安装费、保险费、营业税、增值税，关税，培训费，保修期

间维修费，以及乙方人员差旅费等。 

1.6 乙方保证其售予甲方货物的价格，不得高于其它类似交易条件客户所获

取的最低价格。如乙方于甲方受领货物前降低本合同所述货物价格的，则该新价

格应适用于本合同所述的货物，甲方应当据此降低货款，并按比例调整本合同附

件一第三条各期支付的金额。 

附件：雷神实验室设备采购合同附件一 

本附件为编号为<合同编号>的《雷神实验室设备采购合同》（以后称“本合

同”）的补充，单独签署无效；本合同未尽事宜以本附件规定为准，与本合同约

定相冲突之处以本合同约定为准，除非双方另有明确约定。 

第一条、货物及价格明细： 

序 货物名 型号 单 数 单价 金额（元） 金额 备注（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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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称 &规

格 
位 量 （元） 

（含税

13%） 

（不含税） （元） 
（含税

13%） 

明标准件或

非标件） 

1 

雷神实

验室设

备采购

项目 

详见

技术

协议 
套 - - 1,815,305.31 2,051,295 非标定制 

货币种类 人民币 

 

附件：技术协议 

本技术协议为合同编号：<合同编号>的《雷神实验室设备采购项目》合同的

附件，须与主合同同时签署，单独签署无效，目的在于规定对该项目供应、服务、

验收等技术要求相关事项，供合同双方贯彻实施。本附件与主合同约定相冲突之

处以主合同约定为准，未尽事宜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乙方（卡奥斯）作为实验室项目承接方，基于甲方项目建设需求，提供独家、

定制化的集成设计服务，并据此主导工程实施全过程，甲方所获交付物为乙方整

体集成的成果。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的正常业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具有合理的商

业背景，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交易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国泰海通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股东会审议，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

司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经营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相关关

联交易定价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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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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